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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夜1》

精彩短评

1、或许后面的一部分真的很无聊吧，但这难道不也是这本书想表达的最终意思吗？
2、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猫腻的想象力和历史观在后期越发凸显，可惜笔力不够
3、良心之作，可以更完美一些
4、喜欢玄幻小说的可以看一下，这边小说，讲了主人公，从现代社会穿越到另外一个星球去，然后
，从那个星球开始，父母被杀，然后带着一个小姑娘一起生活，嗯，最后，解救了整个星球的故事。
朋友推荐我看了，发现还不错，挺好看，不过剧情吐血，有点拖沓。看了两个礼拜把他看完了，我觉
得不错。
5、可能是我看过最长的小说了
6、看到了宁缺入魔桑桑拜师光明裁判和颜瑟神符师踏破五境同归于尽，看到书痴变花痴，花痴被调
戏，道痴被人吃，那个完美的男子被人一箭毁掉雪山气海，那个最强大的夫子被人哄出酒店，那个三
十二瓣莲花瓣瓣污浊的怪胎，那个传说中的书院第二大男神实际也是着了魔的小师叔⋯⋯看到这里觉
得奇怪的是，深入荒原砺练而焦点只锁在三痴和主人公身上，不够庞大。还有是，主角技能觉醒也太
过密集，以至于静水中总是有几股不协调的逆流。太费时间了，这种天才光环+道统之争+有趣的文字
，矛盾于要不要继续停下去，待以后有时间乃至实在无聊的时候，再翻出来看看吧
7、天不生夫子，万古如长夜！
8、玄幻中的大作
9、写的是个关于执着的故事
10、很好的小说
11、整个作品的框架很好，后半部分结尾太仓促、太轻佻，这是老猫作品的通病，就是作品在结尾的
时候收不住。但即便如此，这也是非常好的一本小说。
12、又是书院。。
13、看完了。想法不错。
14、一般吧，有人说写的极好，我觉得一般，装逼程度还行，人物刻画一般。
15、书还行就是作者人品不咋地
16、很不错
17、后期较拖较酸，但总体很棒，喜欢猫腻的书
18、写得很认真 但是句子很长 状语多也就无所谓了 定语还那么多 不过故事还是设计得比较巧妙的
19、网文中的佳作
20、老猫的书有一种魔力，容易让人沉浸到里面去，将夜看了第三遍了，还是那么有趣，又黑又白的
桑桑，有几层楼那么高的夫子，开挂的宁缺，书里的主角们形象实在是太鲜明了，老猫在人物塑造上
，是厉害的，作为小说，将夜不错。
21、太装
22、你是？
23、天不生夫子 万古如长夜
一星给夫子
24、我觉得在网文这股泥石流中，猫腻绝对算得上是一股清流，而且还是九曲十八弯的那种。
25、猫腻的这本书让我喜欢的原因主要是那份情怀。第一章的名字就让人很喜欢。渭城有雨，少年有
侍！
26、写得很好。有自己的心气。写进取，写不放弃，写与这个世界相争，虽然是网络小说，但真的有
些深度呢。
27、喜欢前半部分的情节！故事是好的，只是粗俗的语言阻碍了档次，还是缥缈录好
28、是将夜让我入了猫腻的坑。
29、太长了，故弄玄虚
30、可能我这个水平也评不出什么干货吧，读完感想只有两个字，坦荡。是风起雨落夜将至的坦荡，
是小师叔养浩然之气的坦荡，也是宁缺神挡杀神佛挡杀佛的酣畅。猫腻比大多数起点作者格局大得多
，塞的私货也多得多，情节反倒放在其次，看到一个个性格分明的人物，已经足够酣畅淋漓了。
31、我擦，看到宁缺意淫变昊天的桑桑恶心了，一yy就几十万字谁他妈受得了⋯⋯本来可以四星，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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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夜1》

一半，下次注意
32、就喜欢猫腻的酸。花开此时海，鱼跃彼岸天。身在黑暗，脚踩光明
33、第一二卷还是很精彩的，伏笔千里情节转折高潮爽快，世界观很完善想像很丰富描写很细腻。人
物各自生动。只是大唐保卫战后实在太拖沓了，得斩掉至少2/3，然后便好了。
34、大爱二师兄，后面有些冗长但是居然寓意起宗教来了。但总结起来首先是一部爱情小说。
35、大二。啊。
36、宁缺
37、这本之后，从初二开始一直持续了将将六年的网络文学阅读之路，就结束了。
38、熬了几个夜，终于把将夜看完了。猫腻已经算是难得了，但像这样的网络小说，靠字数来算钱，
笼络读者，实在是难以摆脱冗长无味这一特点，我每次都是在小说开始的时候看得兴高采烈，然后在
小说中后段就会陷入无比痛苦的阅读体验，然后抱着读完算数的想法翻完。
书里，很喜欢桑桑只是桑桑的时候，她和宁缺相依为命；书里，很喜欢野马来归，唐人欢喜的情节；
书里，很喜欢大师兄二师兄那无敌的个性，还有陈皮皮也很可爱......
嗯，把手头在追的小说看完算数吧。
39、不是最好，但好歹有些意思
40、很有感觉
41、喜马拉雅新坑，一看豆瓣上又40本，word妈呀，这要更到什么时候去啊！！
42、对这种散文式小说无感，每章一大半字数在抒情。可惜我只想听个好故事
43、说实话，我是分了好几部分才读完的，一遍难懂，两遍回味。
还是喜欢大师兄
44、那几个师兄弟都个性分明，那几个女子没有雷同。只是那几个大大小小的BOSS怎么都写得差不多
呢？
45、自由和爱情
46、怎么看都看不完，生出一股无力感。不说顺序，单从口味来说，还是择天记顺一点吧
47、烂了
48、很可惜，又是一部没看完的小说。
49、还行吧
50、还可以，有玄幻，但不很玄幻，这点很合胃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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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夜1》

精彩书评

1、猫腻自己说过，他最喜欢许乐。许乐无疑是他笔下最理想化的主人公，最正直坚定，却也为此是
最没故事性的一个。这三个主角，许乐是最不心累的一个，几乎贯穿全书他都以自己的意志去行事，
而又没有怀疑过自己单纯的世界观，一斧劈出个将来，笔弑麦德林，心中没有矛盾以一种功率全开的
态度去面对现实，这是学不来的，你我只能看而不懂。反观范闲，提司大人从开始直到中后段，一直
在骑墙观望，不愿接受这个新世界给他的责任，奈何身边在乎的人越来越多，不得不做出选择，杀了
燕小乙才懂了自己在这，送走陈平平才知道不想退，但直到做出对抗庆帝的选择，他一直还在观望，
或者说不得不下池，观望变成纠结。直到最后，范闲心中还是有消极，有矛盾。在看宁缺，他是最苦
的一个。范闲没有压制自己的消极，宁缺从小的经历却是把这种消极压成了某种动力，明白活着艰难
，因为没有安全感而性格决绝。从小衣食无依，天生地养，渭城到长安，一直卑微求活，终入夫子门
下不再命薄如纸，却是最弱书院行走，仍要搏命。然后过了全书的唯一一段好日子，宁缺的心防似略
有松懈，紧随其后却桑桑走了，夫子走了，举世伐唐，不狠何以求生，又回到原来更甚。就这样几乎
受罪了整本书。心有暖光，却不得不心冷似铁。
2、kindle下了将夜，看了许久发现还是停留在20%-28%。。。一部好大好大的书。。。文章的叙述一
开始还是很细致很美妙，在描述对决，行走荒野，考核等等往往会让人紧张起来，但叙述有事也过于
拖沓，有些杂乱。快餐文化的小说，看看则可，不可过深~ 
3、这些年看了这么多小说，喜欢的只有几本。当年同学推荐我读将夜时，觉得此书文绉绉的，给人
的感觉和和其他玄幻小说不太一样。一开始觉得一般，后来越看越有兴趣。当把结局看完了，有些失
落。猫腻一直说将夜是言情小说，挺有意思。书里出现的 夫子、大师兄等人都有部分人的投影。伏笔
也不错，不像辰东的伏笔有些太久，甚至伏笔太深，都衔接不上。后来，又接着看 择天记  一如既往
的风格。总体而言还不错吧。
4、我是冲着第一届网络文学奖金奖去看的，连梓轩之前也推荐过。确实文笔不错，偏偏我是喜欢看
剧情的，可能真更喜欢玄幻爽文。觉得过于吹嘘小说的昊天世界观了。我觉得很有古龙的感觉但是构
造的世界不错，里面的人物形象描述也不错，叙事语言挺有意思的。（人物设定有意思:世人不知夫子
有多高？然而夫子的的高和强大被所有人深信不疑）描画人物和叙事喜欢重复强调，加深印象，会有
意思，但难道不会偏单调？宁缺的身世太好玩了，跌破眼镜啊，哈哈。（还有后面在朝会上砍了太子
头）（情节挺曲折的，大坑都挖得不错）昊天信仰跟基督信仰有点像，后面直接相提并论了。宁缺的
冷血凉薄，桑桑是他的一切。我喜欢他的冷血，他只在乎对他好的。后面的战争他更是冷酷，极其冷
酷。但后面他已爱人间爱世人。喜欢创造的主角性格。小说都是渐入佳境，沉浸进去会觉得特别有意
思我现在觉得作者取题目有意思，两章间成联举世伐唐时的情节视角转换，真正众叛亲离的转化，这
段写得淋漓。还有四个战争冲突点。“曾经的千里逃亡，同生共死，其实都是假的，只是昊天的一个
局，这个局欺骗了他，瞒过了夫子，巅倒了红尘，甚至她自己都不知道。”不停讨论里面的世界观。
到了后面，我觉得纯粹是作者对小说世界观的定性和对情节的把控了（桑桑昊天与宁缺的纠结）。但
是我觉得好无聊（后面天佛战倒是还可以）。人间之力和贪嗔痴三毒这种设定倒是挺新奇。讲将夜世
界与地球世界现象的解释来谱写剧情但也有意思。一些思想:“佛宗一直在做他们认为应该做的事，我
道门是在做正确的事，你们魔宗则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只要道佛两宗想做什么，你们便反其道而行之
，唯有书院，他们只做让自己高兴的事，这就是区别。”“天不生夫子，万古如长夜，夫子是昊天世
界无数万年来的第一人。昊天来到人间，这也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至于他这个由域外世
界而来的客人，更是特殊，谁也不知道他们三人书写的故事，最终的结局是什么。”“信仰是不幸的
人最后的希冀，但信仰不能成为不幸的根源，更不能成为解释不幸的理由，真正的信仰，应该是让人
勇于改变自己的不幸。那么首先，人应该学会信仰自己。”
5、从《将夜》，到《间客》，再到《庆余年》，虽然先后顺序是反着来看的，但是震撼确是一波波
加强的，自此，杀马砍柴般看掉几大箩筐的鄙人，也有了所谓的偶像，猫腻大大。不得不说，猫腻的
小说，几乎彻底改变了我对网络小说的认识。在这样一个快餐文学日更一万的世界里，竟然还有这么
一位大神，能用着酸酸的文笔，在字里行间大谈理想，风骨和情怀。所谓系统/设定曾几何时，我曾信
誓旦旦的和别人说，好的构造（设定），等于成功的一半。这里的设定，指的是主角打怪升级的“系
统”。为此，我也曾绞尽脑汁费力琢磨，从二十八星宿到山海经的奇珍异兽，从传统升级到“轮回”
“因果”的瞎掰，也皓首穷经了些日子。只是后来限于时间精力，只能封存在电脑中。然而，猫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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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夜1》

下的世界，《间客》和《庆余年》只有几个等级分化（九品上、大宗师之类），《择天记》倒是写了
写“通幽”“聚星”，但笔墨也终究不多。而《将夜》，本以为也只是“洞玄”“知命”的胡来一番
，但故事的最后，众人开始逾越五境，这才发现猫腻的点睛之处。故事中，主人公宁缺由于境界低微
，反倒是让书院的大师兄和二师兄出了大风头。白塔寺下，宁缺被佛宗的“言随法出”逼到了绝境，
大师兄李慢慢立刻便用“子不语怪力乱神”，破了魔障。面对天下不可之地的悬空寺，二师兄君陌头
戴古冠，手持长剑，以“虽千万人吾往矣”之势一人挑上山去，嘴里念得是“士不可以不弘毅”；宁
缺几次借用长安的大阵，写出“人”字符。没有严谨的设定，没有成熟的套路，却让人有天马行空的
遐想。所谓人设猫腻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作家，具体表现之一就是各种人物的名字总和性格命运有着千
丝万缕的关系，或相同，或相冲。范闲，《庆余年》好多笔墨，都泼在了范闲到处犯嫌上，这是意有
所指；宁缺，这货的性格，睚眦必报，哪里肯吃亏，名字听着便讽刺的好笑。当然，猫腻主角的特点
暂且不谈，他笔下的配角，各个栩栩如生。李慢慢，书院大师兄，常年穿着破布袄旧草鞋，像及了“
一箪食一瓢饮”的颜回，行为举止慢条斯理，有时连夫子都难以忍受。他常年侍奉夫子，品性温和，
俨然一位穷儒好好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夫子登天之后，成为了书院最大的臂膀，他花了三十年
才进入修道的最低境界，却在一天之内，观朝霞破境，品暮云再次破境。佛教最高神的言随法出，他
问道便习意。他叫李慢慢，却是世界上学法最快之人。（《将夜》）君陌，书院二师兄。君陌是将夜
里最骄傲的人，他带古冠，行古礼，一丝不苟，却睥睨天下。书院众人，都是那一代的天骄，却因着
夫子的登天，要对上一整个世界的前辈。青峡峰下，他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生生脱住了数万人马。
而后与柳白一战，断臂，入悬空寺，而后便是颠了悬空寺。所谓骄傲，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将
夜》）陈萍萍，庆余年的世界里最黑暗的朝廷机构—监查院的老大，一个阴狠诡谲、多谋如妖，可以
用来夜里吓唬小娃娃的去势太监，却有着这样一个邻家姑娘的名字。在他最卑微的时候，有一个姑娘
挑眉抱怨道：“我说，还是叫萍萍更为好听，不过这样，我们是姐妹相称吗？”他就默默的记得那个
人一辈子的好，即便他的余生，只能在黑暗中度过。此外还有诸如“朝小树”“燕小乙”“施青海”
等。所谓主角猫腻的主角，绝对是另类的主角。除了择天记的主角陈长生年少老成，像一个随遇而安
的小道士，其余的主角，都似乎是半个模子里刻出来一般。他们是复仇者，也是极端的理想主义者。
他们活着很辛苦，却也要想尽一切办法活着，让自己活着，让自己爱的人活着。所以许乐在大叔死后
，换了脖子上的芯片，改头换面，来到帝都，小心翼翼的生活；所以十岁的宁缺背着五岁的桑桑，在
大山之中，用拙劣的小木箭，猎捕山兽。他们对旁人冷漠，冷血，但是自己亲近之人，却是极度护短
。无论是许乐还是范闲，一旦有人想用他们身边之人要挟，就会迎来一个发疯的主角。而宁缺，他身
边，从来都只有桑桑，他说过“桑桑不是他的命门，桑桑是他的命。”他们是极端的理想主义者，东
林矿坑里的孤儿不懂为何“有权有势的凶手不被绳之以法反而冠为英雄”，于是他说“垃圾，从来都
不会自己走进垃圾箱”，在反派之一用自己的政治筹码交换得自己性命准备逃之夭夭后，许乐单枪匹
马，潜行刺杀，因为“这世界，总还是需要道理的”。正是这些率性的主角，总让人在冗长的故事中
，不时拍案叫绝，大呼痛快。所谓伏笔在猫腻的小说里，总有一条暗线，贯穿始终，总有那么一个人
，他惊才绝世，满身传奇，却从未出场，早已去世，只从后人口中诉诸一二。《将夜》中，那个人是
书院小师叔柯浩然。他是二师兄君陌的偶像，他是单枪匹马覆灭魔宗的强者，他是指剑逆天的倔强小
书生。《庆余年》里，那个人是主角的母亲，叶轻眉。叶轻眉，看轻天下须眉。她有着言情小说里穿
越女的开头，带着千年后的知识与思想，以及一个小女生美好的愿望来到这里。“不过想让这个世界
更美好一些，这样一个小女子的美好愿望，难道应该用野心二字来形容吗？”。她并不费力的改变着
这一切，甚至帮助帝王上位，想来也只不过是“帮助好朋友完成心愿”的想法。然而，她并没有着言
情小说女主的结尾。新世纪的思想给封建王朝带来的动荡，终究让某些势力无法隐忍。然而，便是死
去，她也还留下了一个范闲。这样一个女子，应是黄衫素颜，身后跟着瞎子仆人和大箱子，骑着辘辘
的马车，在某个歌舞升平的午后，慢悠悠的进入上京。她顺手改变着世界，“树是我种的，但是我不
想种，我只是路过而已”。所谓情怀无论是在嘈杂的车厢中，还是静谧的小舍里，猫腻的书，总会在
某些情节，触碰心弦。那些故事，无关风月，无关爱情。将夜我来来回回读了三次，最让人难以忘怀
的，便是夫子登天之后的桥段。夫子登天后，大唐成为众矢之的，被整个世界围攻。书院里那些众人
赏花下棋吹箫奏乐的师兄们，方恨恨道，早知如此，便该多加修行。年轻一代的天骄迫不得已，对上
整个世界的前辈们。书院里那些可爱的书生们，站在战争的第一线，李慢慢明知不敌，也要对上知守
观的老妖怪；君陌古剑微扬，恁是守住青峡关七天七夜，即便断臂，亦不曾悔；长安沦陷，可爱的百
姓们为了保护书院的先生，便是街边小混混，也冲上前去，朝着知守观观主踢上两脚。这就是长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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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骨，这就是大唐的风骨，这些揉碎散落在大唐每一个角落的骄傲和归属，硬生生拖住了外敌的步伐
，他们告诉这个世界，大唐，即便破碎，也依旧铿锵有力。这是家国信念，这是故土归属。猫腻的情
节，上层的权术计谋永远是重要角色，在《庆余年》中，范闲是权术的使用者，而在《间客》中，许
乐是权术的撕裂者。大人物眼里，从来只有利益，道德只不过是是龌龊的遮羞布。小人物出生的许乐
不明白，他固执的认为，世间总要有道理，如果你们不讲道理，那就我来讲道理。和他有同样想法的
，是配角施公子，施清海觉得这世上应该有道理，他不明白为什么他的老师他的战友都要死在自己人
的手里，而那些凶手竟然还能逃脱制裁被奉为英雄，于是他独闯议会山毙掉议长，然后在宪章广场上
阖然而逝。因为没有主角光环的加持，施公子也只能走到这一步。然而，就是这一步，给间客，添上
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如果说，以上都是小情怀，那么，猫腻在《间客》《庆余年》《将夜》里对隐晦
的对ZD的探讨，则是很少有作家会涉及的。庆余年里穿越者叶轻眉对大庆王朝的改造，现代思想与封
建王朝的碰撞，间客里，看似公平三权分立宪章光辉笼罩下的联邦，内里却有着各种腌臜玩意儿，到
了《将夜》，人与天相斗，夫子欲登天⋯⋯（算了，不说了，还是怕被hx）说了这么多，用尽褒扬，
诸位被安利之后切记勿要抱怨“我看也不怎么样吧”。须知，人无完人，书无完书。如果一部小说，
能让我在某个时候，被某个情节触动，我自是不会吝啬溢美之词的~感动，从来都是需要感谢的。
6、在看完《将夜》的最后一章时，我突然特别笃定于某一件事：我成了猫腻的死忠粉。我会像爱我
媳妇一样爱着猫腻。我要给他生孩子！●▽●这真的是一个极好极好的故事。不需要别的形容词盲目
赘述，猫腻特牛逼特风轻云淡地讲了一个风轻云淡的故事。当然，也许是这个故事杂糅了太多的元素
：自由，爱情，信仰等诸如此类的人类永恒课题，以至于我只能痴痴地用「好看」一词来表达我的赞
美以及我要给猫腻生孩子的决心。「生活，永远最强大。」这真真是一句强大的话。想念某人了，便
日行千里来相见，是生活。嘴馋了，穿行一座城找到那个摊贩，是生活。甚至想做爱了，「我想要」
便是全部的情愫。生活，真的是一个极美好的词儿。民以食为天。吃，便是天下最一等的大事。无论
是酸辣面片汤，还是煎蛋面，都不如把时光、生活这天下第一等的食材炖着吃来的舒爽。夫子说：既
然活着当然要好好活着。我会好好活，你也要好好的。所以，现在看着月亮，都是美好的。即便是，
我和我的她天各一方。真好。
7、作者说自己是一个言情小说家，不过，他的言情好像不是诛仙那类型的，就是慢慢来的那种感觉
吧。将夜里面的一些场景写的很好啊，就是类似的画面感。例如，在京城的那场和朝某的那场打斗，
是比较精彩的一个场面。而且，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8、我读猫腻的书是从《朱雀记》开始的，之后又陆续读了《庆余年》和《间客》，现在刚刚读过《
将夜》。读猫腻的书最大的感觉就跟猫腻这个名字一样，每个情节都有猫腻，每本书最后都会反转，
所以字里行间总是紧紧吸引着读者，每个字都仿佛在跳出来大喊着“读下去！读下去！读下去！”这
也正是他的书吸引人之处。另一处精彩就是书里的人物，无论是易天行、范闲还是许乐身上总是有猫
腻独特的人物特点——坚守自己认定的行为准则。他们总是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他们有即使全
世界都认为我是错的，只要我认为我是对的，我就坚持的执拗；他们都是不愿为大局妥协，只愿坚持
道德的宁折不弯之人。其中以许乐表现得最为突出，所以猫腻的书我最爱《间客》。但是看了《将夜
》后，这种猫腻的感觉变少了。许乐是东林的石头，面对威胁他依旧沉默行军，虽然有时我想他为什
么不肯妥协一下呢？全世界都愿意妥协了，他为什么不能为了所有人而妥协呢?但是他不，他认为对的
即使所有人让他妥协的，他也不会退缩，杀麦德林如此，杀总统先生也是如此。但是这也正是我所佩
服他的地方，他愿意为小人物伸张正义，他不相信牺牲一个人来换取十个人的生命是公平的，他不想
让体育场里的小人物的死就那样被人们当做筹码遗忘。现实中我做不到这样的坚持，所以我把许乐放
在心里，欣赏着他的坚持。但是宁缺的性格我有些疑惑，感觉他不再是典型的猫腻人物，他不再正义
，他很自私，这些我可以接受，但是自从看到他在山边射杀隆庆后我就开始无法接受了，那时的隆庆
还并不是那么该杀，之后他又杀了很多人，很多并没有觉得那么需要被杀死，应该被杀死的人，他们
不像麦德林那样狡猾，不像李在道那样阴险，但是他们被杀了，理由有些牵强，不再符合道德，所以
我有些憋闷，我不喜欢这样的猫腻人物。回首《将夜》的故事情节，虽然桑桑是昊天有些让人吃惊，
但是这个谜题从故事中间就已经解开，不再像发现易天行是佛祖时那样让人拍案叫绝，却又在情理之
中，不再像发现李在道才是最终boss时那样让人无所适从，却又紧张万分。故事的谜题已经揭开，后
面的内容不再吸引我了，我甚至一度想要弃文。但是还是坚持下来了，因为有些想看看这样的一个有
些失望的书有个怎样的结尾，幸好，结尾还不错，《将夜》的那个封闭世界变成的地球，书中我喜欢
的人物比如朝小树，比如二师兄、三师姐的故事都很圆满纵观猫腻各本大作，最爱《间客》，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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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雀记》和《庆余年》。
9、猫腻一直都是我最喜欢的写手，不，应该是作家。我一直认为写手和作家的区别应该就在于是否
言之有物。以前我一直都不屑看网络小说，因为有太多糟粕，后来无聊之下看了一次《庆余年》，虽
然很反感穿越架空的设定，但是后来也竟然莞尔一笑，心里想：有点意思。这就是倪匡所说的故事，
也就是通俗文学最基本的功能：要有趣。除了穿越过去把千古诗文、红楼一梦抄了个遍，让女写手也
汗颜的宫斗内容，但这并不能让我产生眼前一亮的感觉。最珍贵的是什么东西？物自然以稀为贵。所
以陈萍萍之死和布衣单剑朝天子一直被我引为经典。前者，老太监为叶轻眉之死背叛了庆帝，生受凌
迟，范闲千里奔袭抱尸痛哭于秋雨之中。此所谓奇情。后者，范闲、海棠、王十三郎联手刺庆帝，轰
轰烈烈，字间风雷激荡。此所谓奇人。你的同事做的项目最终便宜了你的上司成就了丰厚年终奖金，
而同事却被开除出局，你会为她偶露的笑靥战上一场么。庆帝害死了叶轻眉，范闲最终选择挑战那个
天下最强大的男人。与其他故事的主角不同，猫腻所有的故事的主角都一样。不管是范闲，是许乐还
是宁缺，从来都不是金庸笔下那些为国为民的大侠，也不是古龙手里梅妻鹤子的贤士。一言以蔽之，
庶民也。何谓庶民。图利，重亲疏，坚韧勤奋，多情而无情，能屈能伸，能歌能笑，世俗而不低俗，
自有一番市井气。这或许就是猫腻自己说的，自己是写乡土文学出身的缘故。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
皆是读书人。真正品尝过生活艰辛，品位过生活二字的人方能在乡土文学中找到另一番美感，就好比
是不穿军装，你永远不懂军歌中的豪迈。范闲、许乐还是宁缺，范闲喜欢在王府外喝酸梅汤，自己做
豆腐脑，许乐吃小熊饼干认识了张小萌、和太子爷一起吃葱油饼，宁缺和桑桑最后都快成神了还不忘
吃碗酸辣片汤。民自然以食为天。庶民的史诗自然不忘吃。因为吃本来就是生活最重要的一环。如果
要把生活最大限度简化，那么就是吃撒睡了。所以把如何生活描绘得太美，再如何给他意义，再如何
镀金边，都是邪道。这就是为什么《海贼王》里每次大战结束都要开一场派对，看着路飞一等吃货大
口吃肉，大碗喝酒你也会粲然一笑，因为吃本来就是人生乐事，甚至这就是庶民的生活本质。吃就是
吃，非得拉着小提琴，点着红烛，兰花指微翘，左叉右刀，切着小牛排自然不是庶民的风格，非但不
是庶民的风格，他们一定还得半蹲在炕上，用油乎乎刚吃了肉的手笑你：贱人就是矫情。庶民图利。
范闲为了赚钱很不要钱地窃了曹公的书，许乐当大学门房的时候被施公子带去高档娱乐场所喝酒先得
问他是不是他付钱，宁缺为了500两银子就敢和朝二哥在春风亭打生打死。   市井之民自然终日为银钱
奔波，这是图利的天然属性。他们能为一碗面就滴水相报，两肋插刀，也可能为半个馒头、一块两毛
的零钱大打出手，这种矛盾性正是庶民的可爱之处。庶民需坚韧勤奋。不论是范闲、许乐还是宁缺，
都有小人物的大毅力，范闲即便大婚晚上还不忘把功夫练上两个周天，许乐则是走到哪练到哪，宁缺
则是生生把一篇太上感应篇练得不能练。这个世界既不温柔也不美丽，范闲一穿越过来就遭到了刺杀
，许乐是被世人遗忘的矿工孤儿，宁缺从将军府的尸堆里爬了出来，要活下去，庶民无钱无权无脸无
缘，要活得好一些，自然只好比其他人更勤奋一些，更坚韧一些。既然见惯了世界的真相，自然也不
会有慈悲，不会有伪善。所以范闲、许乐、宁缺都很能杀，不怕染血，不怕杀人，不惧道德，堪比老
虚。所以故事最后的选择，自然是庶民的选择。猫腻给了我们三个命题。庆帝害死了叶轻眉，范闲作
为庆帝和叶轻眉的儿子要不要杀庆帝为叶轻眉报仇。范闲说，报！我只是个庶民，你那一统天下，天
下黎民什么的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只知道这对叶轻眉不公平。何谓公平，你情我愿，这就叫公平。不
公平，故不心安，不心安，那就只能——布衣单剑朝天子！此乃庶民之勇，亦能流血五步，天下缟素
。许乐以为自己是个联邦人，一生都在杀帝国人，最后突然发现自己是个帝国人，还是帝国太子，你
怎么办？这就好比八年抗战了，抗到头儿了，发现自己其实是个日本人，你怎么整？许乐说，不整！
我只是个庶民，我开个蓝翔学校，教教徒弟就行了，什么星辰大海，天下一统跟我没啥关系。此乃庶
民之懦，以自知待千古流去。夫子要和昊天斗，轲浩然死在昊天手上，秃驴和牛鼻子都该死，他们都
拜昊天，书院要败昊天，可是昊天是你相依为命的本命桑桑怎么办？宁缺说，凉拌！我只是个庶民，
那是我媳妇儿，要管教也是我自己管教，我只管把媳妇儿找回来！所以他背负桑桑受天下道佛俗天下
万民千军万马围剿色不变，在佛之山修佛千年依然如农夫耕地，淡然处之。此乃庶民之坚，君不见东
山绝壁皆良田。有人说，猫腻的质量下降了，我想说那是因为深度不一样了。《庆余年》说过来说过
去这些宫斗征战到最后其实只剩下父杀母，子弑父的命题，这还只是个家庭的问题。到了《间客》，
许乐发现自己才是宇宙中最深的那个间客，存在的是社会以及意识形态的这种反思，三一协会用最黑
暗的手段做着自以为高尚的目标，主线上联邦这一块剧情借席勒口讨论的群众运动与正直运动都很有
意思，包括太子爷最后组织的沉默行军。如果说这还是一些具体的东西，那么在《将夜》里宗教改革
和对佛儒道的一些阐释则让行文变得有些抽象，世界上任何问题到了极致都是哲学问题，所以内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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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级变得高了，于是也变成了他的痛苦。纵观三部书，其实都可以归结为科幻小说。《庆余年》是在
地球核战毁灭后的故事，人类进化出了吸收核辐射的经脉；《间客》是在核战人类奔赴银河外星球上
的故事，那个世界机甲和麦克罗斯号屡见不鲜；《将夜》则是在宇宙中的零域，也就是昊天发生的故
事，在亦不在的佛祖变成量子，修行的五境之外甚至变成了高能粒子特性。历史是谁的历史，自然是
庶民的历史。所以他们的故事我将之称为：庶民的史诗。以下是我发现的猫腻笔下几个有趣的地方
：1.姓李的人都很牛X，不是皇族就是宗师。（庆帝啊，李匹夫啊，唐帝啊⋯）2.和尚都该死。（神庙
、悬空寺、包括佛祖）3.总有一个郎有情妾有意但是就是不在一起的红颜。（海棠、商秋、山山）4.明
明书里死了一堆人，但总有一个死得让你难受的。（陈萍萍、施清海、夫子）5.总有一个对你很好的
长辈。6.主角都非常怕死，所以对战斗手段无所不用其极。7.都有一个死胖子（因为猫腻是个胖子么·
··）8.都有一些深不见底又肮脏得要死的世家大族9.主角都很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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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將夜1》的笔记-第199页

        真正的好学生哪怕面对着爱因斯坦，也不会像书院后山的鱼那样摆着尾巴完全被动地等着被鹅喂
食，而是会勇敢而适时地提出问题

将夜 第一卷 清晨的帝国 第一百七十九章 盛夏的一场雨

2、《將夜1》的笔记-旧酒加料装新瓶

               因为《庆余年》，所以看了《间客》，再看了这《将夜》，对这三本的比较，让我觉得猫腻的
创意越来越少了，从《庆余年》的穿越，到《间客》的未来机械，再回到《将夜》的穿越，可能他也
是觉得自己比较合适/喜欢写异世大陆的故事吧。《庆余年》里面就有不少的老瓶装新洒的桥段了，在
《将夜》这里更是多的泛滥，让人一看就知道他是在 copy谁，夫子，唐皇帝，太平公主以及大量的历
史事件。《庆》里面还不觉得，这里就真的是有点不爽了，本来看书就是为了看到作者的新观念，结
果总是看到那些老面孔。但，总体来说，猫腻还是讲了一个不错的故事的。不少地方让我欲罢不能，
熬夜了好几晚。
�如同《庆余庆》《间客》，里面让人印象深刻的总不是主角，而是配角。里面写得最出色的两个人是
大师兄李慢慢和二师兄君陌，就连那个未曾出现过的小师叔都是让人惊艳不已。人如其名，大师兄做
什么事都是慢吞吞的，修行也不例外，当越来越多的人以越来越小的年纪跨过修行的第一道坎时，他
却用了30年才跨过门槛。接着就是早上跨过了第一道门槛，晚上就跨了第二道，然后世人就不知他最
终进入到什么阶段了，只知道他是同龄中毫无疑问的第一人。甚至还可以跟那些活了千年的打上好几
天（活得久就是牛B啊）。而且他不仅是修行厉害，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他那些师弟们已经是那个
时代里各个行业的佼佼者了，而他们可以说都是由大师兄来教课的（开挂开得离谱了）。他不仅是个
典型的大器晚成之人，还是整部小说里真正唯一的好人，未曾杀过一人，即使那个利用并欺骗了他，
害得他的小师弟差点死去，即使那个千年怪物酒徒故意在他面前杀平民，他也狠不下心去杀酒徒的“
情妇”。
�二师兄就是个典型的守礼之人了，无论什么事都要依礼而行。以小师叔为目标，有一股傲气在心中，
而且也确实有傲的资本，当代的剑术第二人，同龄的第一人。而且很是护短，一切都是以自己书院为
主，有人若冒犯了书院，一定会在合理条件下让对方付出代价。后来，他看到了在佛宗压迫下苦苦挣
扎的众生（猫腻的很多部小说里，佛宗经常是以恶的形象出现），于是成为了他们的领袖，带领他们
反抗，逃离了佛宗的操控。
�除了这两个，其他的十个师弟师妹们的天赋都是与修行无关的，有的修棋，有的修乐，有的修花，有
的打铁，他们都是夫子尝试着以“有教无类”的方式去找出可以与天斗的方法。他们的唯一共同点是
专注，世人都在带着功利心修行，他们反而带着自己的兴趣浸入在自己的世界里，也只有在夫子的书
院这里，他们也才能真正的习有所得。他们不会打架，但不代表他们的技能不能用来打架，在那场神
殿攻打唐国的大场里，他们以7人之力，阻挡了敌方的千军万马。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点，然后专注
下去，时机一到，一遇风云便化龙。
�猫腻在里面依然挖了三个大坑，从大学士府被大将军和亲王抄斩，主角逃出开始，他就慢慢地引诱里
面的人物和读者都理所当然地以为这是一个侥幸逃出生天的公子复仇记。最后摊牌的时候，皇帝为了
不让主角和大将军死斗，特意替大学士平反，恢复官职，学士夫人追加诰命夫人，大将军和亲王贬为
庶民，主角也有赏赐，于是，主角说了“皇帝的赏赐很厚，但我的父亲母亲还是没有平反”“怎么会
没有呢，不是官复原职，追加诰命夫人了吗balabala”“我父亲是学士府看门房的，母亲是一个丫鬟，
不好意思，这真的不是一个公子复仇记，只是一个小平民的复仇故事，让你们失望了”。到了这里，
作者狠狠地甩了所有人一巴掌，相信也打到了读者脸上。第二个大坑是大家还是理所当然的以为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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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预言中的冥王之子的时候，举世围伐，除了书院。带着女主角逃无可逃之时，佛袓留下的法器照
向了他，结果发现那个一直跟着他的女主角才是冥王之女o(╯□╰)o，于是，他又继续带着她四处逃
难了。最后的最后，第三个大坑来了，女主角不是冥王之女，而是天的化身，她是天之女，所有的一
切都是为了逼迫夫子上天与天斗，因为夫子对天的威胁太大了⊙﹏⊙b。看到这，只能说猫腻的挖坑
填坑能力还是很强的。
�最后的结局，是夫子真的上天了，化成了月亮，开始了与天斗。而女主角因为在人间沾染了太多的人
间气味，最后真的从神变成了人，从此王子与公主幸福地生活了在一起。。。
－－－－－－－－－－－－－－－－－－－－－－－－－－－－－－－－－－－－－
我们是一小撮喜欢读书，热爱分享的逗比，如果你也是这样一个逗比，欢迎你加入我们。q群
：173202542
网址：http://dushuqun.icoc.cc/（360浏览器会提示风险，属于误报，请周知。。）

3、《將夜1》的笔记-第175页

        175.你是喜欢读书这件事还是读完所有书这件事情？

4、《將夜1》的笔记-第102页

        世上本无特殊的地方。
皇宫如此，
昊天神殿如此，
那些“不可知之地”......也如此。
那么，
书院，又能有什么特殊呢？

5、《將夜1》的笔记-第117页

        “你活着很好，我现在⋯⋯也很好。”

将夜 第一卷 清晨的帝国 第一百一十七章 世间最美妙的声音

6、《將夜1》的笔记-第1页

                        

7、《將夜1》的笔记-警句

        别坐在那里，害得我都不能扫垃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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